
附件二 

污染防治計畫應包含以下內容: 

一、 興辦工業人基本資料(公司營業概況說明)。 

二、 工廠基本資料 

(一)2.1坐落土地說明(土地面積、使用分區、用地類別、現況 

    與周邊環境) 

(二)2.2工廠基本資料(廠區配置圖、產品、員工人數及營業額) 

(三)2.3生產製程及原物料使用 

(四)2.4 既有污染防治(制)措施及排放量說明(新設工廠者免填) 

三、 新增製程污染防治(制)措施及預期效果 

(一)3.1空氣污染 

      3.1.1廢氣特性、排放量、排氣濃度及設計處理量 

      3.1.2廢氣處理流程、設備及處理方式 

      3.1.3廢氣處理預期成果 

      3.1.4廢氣處理設施故障時因應措施 

(二)3.2水污染 

      3.2.1廢水產生量及水質狀況 

      3.2.2廢水處理方式及預期處理成效 

(三)3.3廢棄物 

      3.3.1廢棄物特性及產生量 

      3.3.2廢棄物貯存及委託清除處理說明 

(四)3.4土壤及地下水 

      3.4.1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說明 

四、 廠商承諾事項(優於現行環保法規項目) 


